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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安大学2017届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 

工作情况 
 

一、我校对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帮扶工作基本情况 

长安大学在努力实现促进毕业生充分就业和高质量就业的同

时，一直以来高度重视对经济困难毕业生的帮扶工作。在学生教

育、关爱、成长的路上，没有把经济困难毕业生视为“负担”和

“累赘”，而是以社会主义大学的办学理念为指导，主动认领责任，

勇于担当重任，把对经济困难毕业生的经济扶持、学习成长、品

质磨砺、本领建设等项工作始终抓好抓实，让经济困难的学生在

各方面“不掉队”，始终和全体同学一起进步，共同成长。 

（一）明确指导思想，提高认识水平 

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尤其是建档立卡生的就业帮扶工作，是

党中央、国务院确定的我国扶贫攻坚重大战略中的一项重要组成

部分，是教育扶贫的具体落实重大举措，作为教育部直属高校，

做好这项工作责无旁贷，义不容辞，是做好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

服务的责任主体。 

在具体工作中，对经济困难毕业生按照“重点关注、重点推

荐、重点服务”的原则，加强领导，周密部署，统筹安排对困难

毕业生的就业帮扶工作。算清经济账，把国家和学校对困难学生

的各项资助费用足额落实到人；算好政治账，把国家的各种扶持

政策用好用足，确保建档立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实施 100%的帮

扶，实现 100%就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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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建立有效的工作运行机制和制度建设 

就业工作在由学校党委书记、校长任组长的毕业生就业工作

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开展，负责对全校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工作的

指导和检查，学生就业处负责日常工作。各二级学院的就业工作

领导小组由院长、书记任组长，负责领导本学院经济困难学生的

就业工作。各学院的领导、系主任、导师是就业工作的直接责任

人。 

学校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，出台了《长安大学农村建档立

卡贫困户学生精准资助专项行动计划》（长大学〔2016〕190 号）

文件，该文件从困难学生的资格认定、教育管理、心理辅导、贷

款资助、成长帮助、就业指导等方面做了详细规定，内容全面，

措施有力，是我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工作的总的指导性文件。对

各部门的工作也提出了具体要求。 

（三）建立细化优化的日常工作保障措施 

1.做好经济资助，构筑互相补充，各有侧重的资助体系。在

新生报到入学开辟绿色通道办理报到手续起，对经济困难学生的

关怀贯穿在校各个阶段，学校积极为学生办理助学贷款、设立勤

工助学岗位、发放临时困难补助、冬季补助、交通补助、一次求

职补助等，经过多年运转，已经覆盖了全体经济困难学生。 

2.建立全面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信息档案。学校每年都要对

经济困难学生进行摸底，不断进行动态调整，做到信息精准，不

漏一人。同时对临近毕业生的经济困难学生，加大关注力度，随

时摸清思想动态，做到底子清楚，信息准确，帮扶到位。 

3.重点关注建档立卡生的就业工作。要求学院对他们进行“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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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一”帮扶，即每一个建档立卡生，要有学生工作干部进行就业

指导，分阶段进行检查他们的求职签约情况。对在求职过程中存

在较大困难的建档立卡生，要求学院书记、院长亲自帮扶，制定

相应对策，确保顺利就业。 

4.在对学生的就业指导课程、创新创业培训过程和对民族学

生、女生的辅导与指导活动中，要求学生工作干部特别注意经济

困难学生的参加情况，鼓励和动员他们多参加各种学习和培训，

帮助困难学生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和择业观，提高求职技巧，提升

就业市场竞争力。 

5.加强就业信息服务。通过就业信息网、微信公众号、短信、

电话、电子邮件、QQ群、微信群等多种载体，有针对性地为困难

毕业生及时提供就业信息、就业岗位，特别是加大建档立卡生就

业信息服务力度。 

6.重点引导经济困难毕业生到基层就业、预征入伍。积极主

动向困难学生重点推介“特岗计划”、基层就业、大学生预征入伍、

西部计划、“三支一扶”、边疆基层公务员、选调生等中央和地方

的招聘项目，多方面开辟就业渠道，学校设立专项资金对积极参

加国家、地方各类基层项目的毕业生给予一定奖励。 

7.提供就业见习岗位。每年设立一定数量的校内（离校）见

习岗位，为就业困难学生提供 1 年就业缓冲时间，并优先考虑未

就业建档立卡生校内见习岗位，每生 1800 元/月，实施兜底帮助

就业。 

8.实施毕业后跟踪指导。做好建档立卡生毕业后的跟踪反馈，

及时了解和掌握其发展动态，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和支持，切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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做到“离校不离心、服务不断线”。 

二、我校 2017届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情况 

根据陕西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 2017 届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

生就业帮扶工作的通知》（陕教生办〔2017〕5号）、《关于开展 2017

届高校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工作专项督查的通知》（陕教生办

[2017]7号）文件精神，我校对 2017届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就业

工作进行了调查摸底。 

1.我校 2017 届毕业生中经济困难毕业生情况签约情况 

我校 2017 届 8238 名毕业生中，研究生 2257人，本科生 5981

人。其中困难研究生 229 人，占 10.15%，困难本科生 1062人（含

120 名建档立卡生），占 17.76%，共占毕业生总数的 15.67%。截

止 5 月 31 日，困难研究生就业率为 83.41%，困难本科生就业率

为 78.81%，总体就业率为 79.63%，其中，建档立卡生就业率为

82.50%，均高于相应总体就业率。 

目前尚有 263 名家庭经济困难毕业生未就业（研 38，本科

225），（男生 139名、女生 124名），其中建档立卡生 21 名。在未

就业的 21 名建档立卡生中，男生 13 名，女生 8 名，少数民族学

生 6 名。 

2.召开困难毕业生就业专题会议，研究对策，指导就业 

我校在 6 月 1 日上午召开了困难毕业生就业专题工作会议，

学校主管领导出席，校办、学工部、就业处负责人参加，涉及到

建档立卡生就业存在困难的 6 个学院的主要党委书记和主管学生

工作的副书记参加，会上传达了省教育厅关于经济困难毕业生就

业工作会议和有关文件精神，各学院汇报了目前学生签约情况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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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领导提出了工作要求，要求各部门、各学院必须以高度的政治

责任意识和大局意识，切实做好经济困难毕业生的就业促进工作，

保证完成建档立卡生的就业帮扶任务。各学院表态一定要把上级

要求落到实处，全力以赴做好困难毕业生就业帮扶工作。 

三、有关工作建议和存在的问题 

1.困难毕业生由于自身个体情况，面临就业时的需求也多种

多样。对他们的个人情况的摸底是否准确很重要，工作量很大，

需要投入非常多的时间与精力。所以，困难生自身的自立自强与

学校的帮扶到位，才能解决困难毕业生的就业难题。 

2.关于考研与就业的关系处理问题。我们建议尊重学生选择，

有能力考研的，大力支持；没有考研基础的，应该教育引导学生

清醒评估自身条件，积极就业，在具备条件后再考虑后续发展。

但有个别困难毕业生考研态度坚决，需要做更加细致更加深入的

思想引导工作。 

 


